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2020-08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2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18号时代新材工业园行政楼

203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4,957,1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68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军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

现场加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3 人，董事冯江华、李略、杨治国、李中浩、贺守

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2 人，监事丁有军、高武清、周万红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夏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黄蕴洁、荣继纲、侯彬彬、龚高科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监高责任险投保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11,626,542 99.1973 3,325,616 0.8014 5,000 0.0013 

 

2、 议案名称：关于将配股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099,742 99.5523 1,848,516 0.4454 8,900 0.0023 

 

3、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调

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5,530 77.0468 1,132,200 21.0425 102,800 1.9107 

 

4、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00,642 99.2152 3,141,816 0.7571 114,700 0.027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将配股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54,576,561 96.7086 1,848,516 3.2755 8,900 0.0159 

3 关于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调整的议案 

4,145,530 77.0468 1,132,200 21.0425 102,800 1.9107 

4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53,177,461 94.2295 3,141,816 5.5672 114,700 0.203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3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

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中

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

理有限公司、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文立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30日  


